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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中包括他牌產品，會不會侵害他牌的商標權或著作權？

⽂:陳麗雯（認證法律⼈） ‧ 智慧財產權  ‧ 2023-06-02

案例

A公司想要販售⼀款B餅乾零⾷，預計以「B餅乾零⾷裝C品牌盤⼦上（盤緣有C已註冊的logo）」的圖樣
作為產品包裝，再由A公司攝影，作為B包裝上⽰意圖⽚來使⽤。

請問B餅乾包裝上的⽰意圖⽚有C牌產品，A公司是否會侵害C牌的商標權或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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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廣告上有別⼈的logo，會不會侵害別⼈的商標權或著作權？
資料來源：陳麗雯 / 繪圖：Yen

⼀、A公司是否會侵害商標權，需檢視是否屬於合理使⽤[1]（⾒圖1）

本案例中，A公司把B餅乾零⾷裝在C品牌的盤⼦上拍攝，作為B包裝上的⽰意圖⽚並販賣。只要⽰意圖可能會
使消費者誤認為B餅乾零⾷是由C品牌公司所⽣產，或產銷過程是經過C同意、授權或贊助的，就可能侵害C的
商標權。例如C牌除了⽣產、販售餐盤，也會⾃⾏產銷零⾷，並會將⾃⼰的零⾷放在盤緣有C牌logo的盤⼦上
製作廣告、販售，且也已將logo註冊於糖果、餅乾類[2]；⽽A公司竟如法炮製將B餅乾也放在C牌的盤⼦上
（盤緣顯⽰C已註冊的logo），拍攝照⽚作為B餅乾包裝的⽰意圖並販售，這樣讓「消費者會產⽣混淆誤認」
的情形下，A公司就可能會被認為侵害了C品牌的商標權，會有⺠事侵害商標權的賠償責任[3]，甚⾄可能有刑
責[4]。



但如果是符合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5]，是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的誠信⽅法表⽰⾃⼰的商品或服務，
著重對商品或服務的說明，⽽不是在使⽤對⽅的商標[6]，就可以主張沒有侵害他⼈的商標權[7]。所以如果A只
是將C品牌的盤⼦作為背景，並不是作為指⽰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商標，也就是⼤家不會誤認為B產品是C製造、
授權或贊助的，此時即使出現在廣告圖⽚中， A仍可以主張是合理使⽤⽽不受C品牌商標權的效⼒所拘束。

只是具體個案仍應由法院綜合考量圖⽚的配置、字體⼤⼩、顏⾊和設計是不是特別顯著⽽讓消費者誤認商品的
來源，以及有沒有攀附對⽅商譽的意圖等[8]，並依據各種主、客觀證據資料，來判斷是否成⽴侵權責任。

⼆、A公司是否會侵害著作權，也需檢視是否屬於合理使⽤

本案例中A公司⾃⾏拍攝了C品牌的盤⼦（包含盤緣的logo），如果C品牌盤⼦上的logo設計具有原創性及創
作性，就會被認為是著作權法所保障的美術著作[9]，A的⾏為是以攝影的⽅式重製C的美術著作[10]，在沒有
事先取得同意的情形下，可能侵害C的著作權，原上要負擔⺠事損害賠償責任[11]，並可能觸犯擅⾃重製罪⽽
有刑責[12]。

在例外的情形，A如果符合著作權法第65條[13]第2項，可以主張合理使⽤，沒有侵害C的著作權。個案是不是
符合「合理使⽤」，要檢視著作的利⽤⽬的及性質、著作的性質、利⽤的質量在整個著作中所占的⽐例、使⽤
結果對原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的影響等⼀切情形來判斷，如果符合就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雖然A可以主張C品牌盤⼦上的logo不是攝影著作的主要拍攝內容，只是整個照⽚構圖的⼀⼩部分，應該屬於
合理使⽤，但具體個案仍應由法院依據各種主、客觀證據資料，來判斷是否成⽴侵權責任，建議先得到對⽅的
授權再利⽤，較能避免後續發⽣糾紛的⾵險。

註腳
   商標法修法已於2022年5⽉4⽇公布，但本⽂刊登時尚未施⾏，按照本法第111條規定，施⾏⽇期將由⾏

政院決定，惟本⽂先依照修正後的新法內容說明。
[1]

   即第30類商品、代碼300601的糖果、300602的餅乾，商品分類詳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2），
《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第30類》。

[2]

   商標法第68條第1項第1、2款：「未得商標權⼈同意，有下列情形之⼀，為侵害商標權：
⼀、於同⼀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商標法第69條：「
I 商標權⼈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之。
II 商標權⼈依前項規定為請求時，得請求銷毀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害⾏為之原料或器具。但法院審
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利益後，得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III 商標權⼈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IV 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時起，⼆年間不⾏使⽽消滅；⾃有侵權⾏
為時起，逾⼗年者亦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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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第95條第1項第1、2款：「未得商標權⼈或團體商標權⼈同意，有下列情形之⼀，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萬元以下罰⾦：
⼀、於同⼀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者。
⼆、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相同於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4]

   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下列情形，不受他⼈商標權之效⼒所拘束：⼀、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
實信⽤⽅法，表⽰⾃⼰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途、產地或
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之說明，⾮作為商標使⽤者。」

[5]

   最⾼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64號⺠事判決：「商標法第三⼗條第⼀項第⼀款規定，凡以善意且合理使⽤
之⽅法，表⽰⾃⼰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
本⾝之說明，⾮作為商標使⽤者，不受他⼈商標權之效⼒所拘束。乃著重於商品或服務之說明，⽽⾮作為
商標使⽤者，始⾜當之。」

[6]

   例如過去曾有法院認為寶雅在DM放上欲抽獎的⾹奈兒精品圖⽚，並⾮⽤來販售⽽是⽤來抽獎，不會構成
侵害商標權，可參考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商上字第12號⺠事判決，上訴到最⾼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2423號⺠事裁定也維持原審⾼院的判決。

[7]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商訴字第1號⺠事判決：「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應綜合審酌其平⾯圖
像、數位影⾳或電⼦媒體等版（畫）⾯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顏⾊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
並考量其使⽤性質是否⾜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
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

[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7），《電⼦郵件1061127》。[9]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五、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錄影、攝
影、筆錄或其他⽅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
時予以錄⾳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10]

   著作權法第88條：「
I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
賠償責任。
II 前項損害賠償，被害⼈得依下列規定擇⼀請求：
⼀、依⺠法第⼆百⼗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不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
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使同⼀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請求侵害⼈因侵害⾏為所得之利益。但侵害⼈不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時，以其侵害⾏為所得之全
部收⼊，為其所得利益。
III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
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為屬故意且情節重⼤者，賠償額得增⾄新臺幣五百萬元。」

[11]

   著作權法第91條：「
I 擅⾃以重製之⽅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五萬
元以下罰⾦。
II 意圖銷售或出租⽽擅⾃以重製之⽅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9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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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王瀚誼（2022），《什麼情況下會侵害別⼈的商標權？如果發現商標被別⼈盜⽤了，應該怎麼辦？》。
曾允君（2022），《著作的類型有哪些？——（⼀）語⽂、⾳樂、戲曲與舞蹈、美術、攝影》。

標籤
 商標權，合理使⽤，混淆誤認，著作權，美術著作

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
III 著作僅供個⼈參考或合理使⽤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著作權法第65條：「
I 著作之合理使⽤，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II 著作之利⽤是否合於第四⼗四條⾄第六⼗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之情形，應審酌⼀切情狀
，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利⽤之⽬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的或⾮營利教育⽬的。
⼆、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例。
四、利⽤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III 著作權⼈團體與利⽤⼈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判斷之參考。
IV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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